
证券代码：688112 证券简称：鼎阳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6

深圳市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结果报告书暨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

触及 5%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秦轲、邵海涛、赵亚锋、深圳市鼎力向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

圳市众力扛鼎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博时同裕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合称“转让方”）保证向深圳市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鼎阳科技”、“上市公司”或“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本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为34.18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3,184,000股。

 秦轲、邵海涛、赵亚锋、深圳市鼎力向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鼎力向阳”）、深圳市众力扛鼎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众力扛鼎”）、深圳市博时同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博时

同裕”）参与本次询价转让。

 本次权益变动为分红转增、股权激励归属、被动稀释、询价转让。本次

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权益变动后，秦轲、邵海涛、赵亚锋、鼎力向阳、众力扛鼎、博时

同裕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71.26%减少至68.99%，持有公司权益比例变动触及



5%的整数倍。

一、转让方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截至 2025年 10月 20日，转让方所持公司股份的数量、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秦轲 35,527,113 22.26%

2 邵海涛 30,947,554 19.39%

3 赵亚锋 25,211,217 15.80%

4 鼎力向阳 10,489,600 6.57%

5 众力扛鼎 8,344,000 5.23%

6 博时同裕 2,777,360 1.74%

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秦轲、邵海涛、赵亚锋为鼎阳科技的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转让方鼎力向阳、众力扛鼎、博时同裕为秦轲的一致行动人，本次询价转

让的转让方合计持有鼎阳科技股份比例超过总股本的 5%。

（二）转让方一致行动关系及具体情况说明

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秦轲、邵海涛、赵亚锋、鼎力向阳、众力扛鼎、博时同

裕互为一致行动人。

（三）本次转让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拟转让数

量（股）

实际转让数

量（股）

实际转让

数量占总

股本比例

转让后持

股比例

1 秦轲 35,527,113 22.26% 604,542 604,542 0.38% 21.88%

2 邵海涛 30,947,554 19.39% 526,615 526,615 0.33% 19.06%

3 赵亚锋 25,211,217 15.80% 429,003 429,003 0.27% 15.53%



4 鼎力向阳 10,489,600 6.57% 928,299 928,299 0.58% 5.99%

5 众力扛鼎 8,344,000 5.23% 460,007 460,007 0.29% 4.94%

6 博时同裕 2,777,360 1.74% 235,534 235,534 0.15% 1.59%

注：“转让后持股比例”的差异系四舍五入尾差所致。

（四）转让方未能转让的原因及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二、转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秦轲、邵海涛、赵亚锋、鼎力向阳、众力扛鼎、博时同裕

本次权益变动后，秦轲、邵海涛、赵亚锋、鼎力向阳、众力扛鼎、博时同裕合

计持有鼎阳科技股份比例将从71.26%减少至68.99%。持有公司权益比例变动触及

5%的整数倍。具体情况如下：

2023年 6月 1日，上市公司实施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85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49股，导致转让方所持上市

公司的股份数量由 76,008,000股增加至 113,251,920股，持股比例为 71.26%，保持

不变。

2023年 7月 17日，上市公司完成了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转让方所持上市公司的股份数量由 113,251,920

股增至 113,296,844股，持股比例因被动稀释由 71.26%减少至 71.17%。

2025年 9月 30日，上市公司完成了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转让方所持上市公司的股份数量不变，持股比例

由 71.17%减少至 70.99%。



2025年 10月 24日，转让方通过询价转让减持 3,184,000股人民币普通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2.00%，转让方所持上市公司的股份数量由 113,296,844股减少至

110,112,844股，持股比例由 70.99%减少至 68.99%。

1. 基本信息

秦轲基本信息

名称 秦轲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 10月 24日

邵海涛基本信息

名称 邵海涛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 10月 24日

赵亚锋基本信息

名称 赵亚锋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 10月 24日

鼎力向阳基本信息

名称 深圳市鼎力向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留仙三路 68区安通达

工业区 4栋 3楼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 10月 24日

众力扛鼎基本信息

名称
深圳市众力扛鼎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住所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 68区留仙三路安通达

工业区 4栋 3楼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 10月 24日

博时同裕基本信息

名称 深圳市博时同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东社区 68区安通达

工业厂区 4栋厂房 3层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 10月 24日

2.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权益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秦轲

其他 2023年 6月 1日 人民币普通股 -11,677,680 -

其他 2023年 7月 17日 人民币普通股 -17,433 0.03%

其他 2025年 9月 30日 人民币普通股 0 0.06%

询价转让 2025 年 10 月 24 人民币普通股 604,542 0.38%



日

合计 - - -11,090,571 0.46%

邵海涛

其他 2023年 6月 1日 人民币普通股 -10,172,400 -

其他 2023年 7月 17日 人民币普通股 -15,154 0.02%

其他 2025年 9月 30日 人民币普通股 0 0.05%

询价转让
2025 年 10 月 24
日

人民币普通股 526,615 0.33%

合计 - - -9,660,939 0.40%

赵亚锋

其他 2023年 6月 1日 人民币普通股 -8,286,880 -

其他 2023年 7月 17日 人民币普通股 -12,337 0.02%

其他 2025年 9月 30日 人民币普通股 0 0.04%

询价转让
2025 年 10 月 24
日

人民币普通股 429,003 0.27%

合计 - - -7,870,214 0.33%

鼎力向阳

其他 2023年 6月 1日 人民币普通股 -3,449,600 -

其他 2023年 7月 17日 人民币普通股 0 0.01%

其他 2025年 9月 30日 人民币普通股 0 0.02%

询价转让
2025 年 10 月 24
日

人民币普通股 928,299 0.58%

合计 - - -2,521,301 0.61%

众力扛鼎

其他 2023年 6月 1日 人民币普通股 -2,744,000 -

其他 2023年 7月 17日 人民币普通股 0 0.01%

其他 2025年 9月 30日 人民币普通股 0 0.01%

询价转让
2025 年 10 月 24
日

人民币普通股 460,007 0.29%

合计 - - -2,283,993 0.31%

博时同裕

其他 2023年 6月 1日 人民币普通股 -913,360 -

其他 2023年 7月 17日 人民币普通股 0 0.00%

其他 2025年 9月 30日 人民币普通股 0 0.00%

询价转让
2025 年 10 月 24
日

人民币普通股 235,534 0.15%

合计 - - -677,826 0.15%

注 1：“减持比例”是以权益变动发生时公司总股本为基础计算，如有尾差系四舍五入。

3.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



的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 本次转让后持有情况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秦轲
合计持有股份 23,832,000 22.34% 34,922,571 21.8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 34,922,571 21.88%

邵海涛
合计持有股份 20,760,000 19.46% 30,420,939 19.0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 30,420,939 19.06%

赵亚锋
合计持有股份 16,912,000 15.85% 24,782,214 15.5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 24,782,214 15.53%

鼎力向阳
合计持有股份 7,040,000 6.60% 9,561,301 5.9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 9,561,301 5.99%

众力扛鼎
合计持有股份 5,600,000 5.25% 7,883,993 4.9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 7,883,993 4.94%

博时同裕
合计持有股份 1,864,000 1.75% 2,541,826 1.5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 2,541,826 1.59%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76,008,000 71.26% 110,112,844 68.9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 110,112,844 68.99%

注 1：“占总股本比例”是以权益变动发生时公司总股本为基础计算，如有尾差系四舍五

入。

注 2：“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指截至鼎阳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日所持

有的股份情况。

三、受让方情况

(一) 受让情况

序号 受让方名称 投资者类型
实际受让数

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限售期

（月）

1 上海睿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2,372,000 1.49% 6个月

2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466,000 0.29% 6个月

3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150,000 0.09% 6个月

4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76,000 0.05% 6个月

5 杭州贝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60,000 0.04% 6个月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60,000 0.04% 6个月



(二)本次询价过程

转让方与组织券商综合考量其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询价转让的

价格下限，且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不低于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即 2025年 10

月 20日，含当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70%（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发送

认购邀请书之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询价转让的《认购邀请书》已送达共计 432家机构投资者，具体包括：基

金公司 80家、证券公司 52家、保险机构 18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44家、私募

基金 234家、信托公司 2家、期货公司 2家。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报时间内，即 2025年 10月 21日 7:15至 9:15，

组织券商收到《认购报价表》合计 6份，均为有效报价，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均及时

发送相关申购文件。

(三)本次询价结果

组织券商合计收到有效报价6份。根据认购邀请书约定的定价原则，最终6家投

资者获配，最终确认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为34.18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318.40万

股。

(四)本次转让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适用 √不适用

(五)受让方未认购

□适用 √不适用

四、受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中介机构核查过程及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受让方、询价对象认购资格、

认购邀请书的发送范围等进行了审慎核查并认为：

本次询价转让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本次股份转让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股份转让价格。整个询价转让过程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

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 4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4号——询价转让和配售（2025年 3月修订）》等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

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的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0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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